
附件

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为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禁止、限制、

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规范一次性塑料制品使

用、回收情况报告活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相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住

宿、展览等经营活动中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塑料制品的，应

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和本办法。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

商务平台企业、外卖企业，应根据本办法向商务主管部门报

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

第三条【整体要求】国家鼓励和引导减少使用、积极回

收一次性塑料制品，推广应用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环

保替代产品。

第四条【部门职责】商务部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负责组织

一次性塑料制品禁止、限制使用和使用、回收情况报告活动

的监督管理工作。发展改革委负责明确一次性塑料制品禁

止、限制使用的领域、品类及实施时间、地区等。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对本行政区域内



一次性塑料制品禁止、限制使用和使用、回收情况报告活动

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发展改革部门依据职责，负责确定本行政

区域内一次性塑料制品禁止、限制使用的领域、品类及实施

时间、地区等。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

具体实施监督管理的部门。

第五条【协会职责】行业协会应制定行业规范，提供咨

询、培训等服务，加强宣传引导和行业自律。

第六条【名词解释】本办法所称一次性塑料制品，是指

在本办法涉及的经营活动中向消费者提供的、由塑料制成

的、不以重复使用为目的的制品。包括塑料购物袋、连卷袋，

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塑料包装袋，一次性塑料餐盒，一次性

塑料餐具（刀、叉、勺）、一次性塑料吸管，住宿行业一次

性塑料用品等。其中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塑料包装袋是指在

网络零售环节用于寄递商品的塑料包装物。一次性塑料制品

范围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动态调整，一次性塑料制品细化标准

由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规范。

本办法所称环保替代产品包括布袋、提篮，可重复使用

的餐具，纸袋、纸箱等可循环、易回收、可降解的制品。环

保替代产品应符合相关卫生、安全、质量标准。其中，可降

解制品是指以可降解材料为原料制成，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



制品。

第二章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规范

第七条【禁限规定】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住宿

等经营者及展览活动主办单位、参展单位，应遵守国家有关

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

第八条【标语】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住宿、展

馆等经营者应在其经营场所或网站的醒目位置，张贴、摆放

或设置国家有关一次性塑料制品相关规定的标语，或者上述

信息的链接标识，链接标识应清晰、醒目。

第九条【自律承诺】商户入驻商品零售场所或电子商务

平台的，应签署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自律承诺书，主动承诺

知悉并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等一次

性塑料制品的规定。已经入驻的商户应于本办法实施起 60

日内补签自律承诺书。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

台应督促入驻商户签署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自律承诺书。

第十条【商品零售】鼓励商品零售经营者设置环保替代

产品自助售卖装置，探索提供购物筐、购物车租赁服务，减

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第十一条【电子商务】鼓励电子商务经营者与商品生产

企业合作，设计应用满足快递物流配送需求的商品包装。

鼓励电子商务经营者与寄递企业合作，推广应用可循环

包装，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鼓励电子商务经营者通过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使用环

保替代产品。

第十二条【餐饮】餐饮经营者应根据内装物情况，合理

选用环保替代产品或一次性塑料制品提供打包外卖服务。

鼓励餐饮经营者通过激励措施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替

代产品，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第十三条【电商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应

制定一次性塑料制品减量替代的平台规则；应积极开展宣传

引导，书面告知平台商户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相关规定；应建立消费者对平台

商户关于提供的一次性塑料制品是否符合国家禁塑限塑规

定的用户评价机制。

鼓励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建立一次性塑料制品

供应商推荐名单，为平台商户选购一次性塑料制品提供参

考，但不得强制要求平台商户按照推荐名单采购。鼓励通过

建立积分反馈、绿色信用等机制，引导消费者使用环保替代

产品，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鼓励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与寄递企业、环卫单

位、回收企业等开展多方合作，在写字楼、学校、大型社区

等重点区域投放一次性塑料制品回收设施。

第十四条【外卖平台】外卖平台商户向消费者收取塑料

餐盒、塑料餐具、可降解塑料吸管、塑料购物袋等一次性塑



料制品费用的，应根据规格和材质依法明码标价，在外卖平

台页面及销售凭证上单独列示消费者购买一次性塑料制品

的品类、数量、单价和款项。外卖平台应提供相应的技术支

持。

第十五条【住宿】鼓励住宿经营者通过设置自助售卖装

置、提供续充型洗洁剂等方式，减少一次性塑料用品的使用。

第十六条【展览】展馆经营者应积极开展宣传引导，书

面告知展览活动主办单位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

塑料购物袋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主办单位负责告知参

展单位等与展览活动相关的各单位。

鼓励展览活动主办单位、参展单位使用纸袋、布袋等环

保替代产品。

第十七条【行为制止】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展馆经营者，发现存在违反本办法第七条规

定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并向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第三章一次性塑料制品报告规范

第十八条【报告要求】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

务平台企业、外卖企业，应通过全国统一的一次性塑料制品

使用、回收报告系统，每半年向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部门报

告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报告应遵循真实、准确、

完整原则，不得进行虚假报告，不得有重大遗漏。市场主体



报告情况于报告期结束后的 15 日内完成。

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应加强本行政区域内一次

性塑料制品报告信息质量审核和宣传引导工作，做好一次性

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分析工作，报告制度执行情况和分

析情况应于报告期结束后的 30 日内向上一级商务主管部门

报告。

鼓励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外卖

企业与具有信息统计能力的回收企业合作，准确报告回收数

据。

第十九条【报告主体】商品零售场所包括便利店、超市、

折扣店、仓储会员店、百货店、购物中心、专业店、品牌专

卖店、集合店、无人值守商店、集贸市场。

百货店、购物中心、集贸市场由开办单位汇总场内各主

体相关信息后统一报告，但场内报告主体根据本办法规定已

报告的不在汇总范围内。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跨区域经营的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

位和外卖企业，所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由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

统一采购的，由企业总部或地区总部向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

部门报告整体情况，所报告信息在其业务经营所在地实行信

息共享，不再向各业务经营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部门分别报

告。

第二十条【商品零售】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报告塑料



购物袋、连卷袋使用情况和塑料废弃物回收情况；存在商户

入驻情形的，还应报告商户签署自律承诺书的情况。集贸市

场还应报告是否设立集中购销点。

第二十一条【电商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企业报告其自营

业务产生的一次性塑料编织袋、塑料包装袋的使用情况、塑

料废弃物回收情况，以及平台商户签署自律承诺书的情况。

外卖平台除报告以上内容外，还应报告其平台商户一次性塑

料制品有偿提供情况。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对平台商户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

收情况，按报告期开展总体评估，并向所在地县级商务主管

部门报告。总体评估报告应包括平台企业制定一次性塑料制

品减量替代的平台规则，采取的相关治理措施，开展的宣传

推广活动，对平台商户使用、回收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调查情

况，取得的减量成效等，调查应覆盖平台各品类的主要商户。

第二十二条【外卖企业】外卖企业报告塑料购物袋、一

次性塑料餐盒、一次性塑料餐具（刀、叉、勺）、一次性可

降解塑料吸管使用情况和塑料废弃物回收情况。外卖企业报

告数据不区分堂食与外卖业务。

本办法所称外卖企业是指提供外卖服务的零售、餐饮企

业。

零售企业提供外卖服务的，按照第二十条和本条第一款

规定合并报告。



第二十三条【报告规范】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情况可根

据实际填报“使用量”“销售量”或“采购量”，报告口径须

前后保持一致。

鼓励各报告主体主动报告环保替代产品使用、回收情

况。

第四章监督管理

第二十四条【检查内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方式，对本行政区

域内一次性塑料制品禁止、限制使用和使用、回收情况报告

活动实施日常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以下方面：

（一）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情况；

（二）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住宿、展馆等经营

者设置一次性塑料制品标语或链接标识的情况；

（三）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

平台）对其入驻商户签订自律承诺书的督促管理情况；

（四）电子商务平台（含外卖平台）平台规则制定情况、

告知义务履行情况以及用户评价机制建立情况；

（五）展馆经营者告知义务履行情况；

（六）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情况。

第二十五条【检查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

监督管理部门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实施监督检查：

（一）进入一次性塑料制品销售、使用等活动的有关场



所进行检查；

（二）询问与监督检查事项有关的单位和个人，要求其

说明情况；

（三）查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检查相关数据信息

系统及复制相关信息数据；

（四）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的其他措施。

第二十六条【约谈】经核查或核实，商品零售、电子商

务、餐饮、住宿等经营者及展览活动主办单位、参展单位，

违法、违规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的，或者商品零售场所开办

单位、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外卖企业违法、违规报告一次性

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的，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可

以对上述经营者进行责任约谈。

第二十七条【评估】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可以组

织评估本行政区域内一次性塑料制品禁止、限制使用和使

用、回收报告的管理情况。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商品零售责任方】商品零售场所经营者对

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下列商品零售场

所除经营者承担责任外，开办单位或出租单位对违反本办法

有关规定的行为亦应承担相应责任：

（一）以出租摊位形式经营的集贸市场；

（二）场内外租超市、柜台；



（三）超市、百货店、购物中心引厂进店的经营摊位。

第二十九条【禁限罚则】商品零售、电子商务、餐饮、

住宿等经营者及展览活动主办单位、参展单位违反本办法第

七条规定，未遵守国家有关禁止、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

等一次性塑料制品的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中由连锁加盟单位自行购买一次性塑料制品的，

由其业务经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对其进行

监管。

第三十条【标语罚则】违反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商品零

售、电子商务、餐饮、住宿、展馆等经营者未在其经营场所

或网站醒目位置，张贴、摆放或设置国家有关一次性塑料制

品相关规定的标语，也未设置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一条【行为制止罚则】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展馆经营者，不按照本办法第十七条

规定对违法情形采取必要的处置措施，或未向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二条【报告罚则】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十

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规定，商品零售场所开办单位、

电子商务平台企业、外卖企业未按照本办法报告一次性塑料



制品使用情况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实施细则】省级商务主管部门会同发展改

革部门，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的实施细则，并

报商务部、发展改革委备案。

第三十四条【执法衔接】县级以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涉

及本办法有关商务执法职责发生调整的，有关商务执法职责

由本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承担相关职责的部门实施。

第三十五条【解释权限】本办法由商务部、发展改革委

负责解释。

第三十六条【实施时间】本办法自 2021 年 X 月 X 日起

实施。《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报告办法（试

行）》（商务部公告 2020 年第 61 号）同时废止。


